
本报讯 9月8日上午，淮北师范
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徐方、副院长张
训（主持工作）一行到烈山区人民法
院，就“共建法律硕士研学基地”进行
交流磋商，并召开座谈会。烈山区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媛媛，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杨红梅等参加座
谈。

徐方一行参观了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执行指挥中心、警营文化长廊
等场所，实地查看法学院在诉讼服务
中心设立的法律专家免费咨询室，详
细了解专家免费咨询室的实际运作
情况，对16名自愿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服务的法学系专家提出表扬，并对咨
询室的下一步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会上，张训简要介绍了法学院的师
资力量、办学特色、就业方向等基本概
况，对法律硕士研学基地的建设提出具
体工作思路。徐方表示，淮北师范大学
法学院与烈山区人民法院有着交流合
作的良好传统，下一步希望继续得到对
法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的支持，为法学院
的本科及研究生提供实践教学资源；法
学院也将依托优厚的师资力量积极参

与司法实践，在理论研讨、论文撰写等
方面为烈山区人民法院提供助力。

赵媛媛代表烈山区人民法院对
淮北师范大学长期以来对法院工作
的支持表达感谢。赵媛媛表示，烈山

区人民法院与淮北师范大学一直保
持良好的交流与合作传统，法院与法
学院共建法律硕士研学基地是培养
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重要
途径，对于加强法院和高校的良性互

动起到重要作用。今后希望与法学
院进一步密切合作，在人员双向交流
培养、完善学习研讨平台等方面深化
合作，在推动法治建设中双向互助，
共推法治发展新成果。

烈山区人民法院与淮师大法学院
召开共建法律硕士研学基地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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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秋九月至，开学进
行时。为进一步推进青少年法治
教育工作，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学
法守法的好习惯，9月6日上午，烈
山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媛
媛到少年（家事）法庭，以法治副校
长的身份，围绕“与法同行 守护青
春”主题，为市第七中学 50 余名师
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
一课”。

课堂上，赵媛媛根据学生们的
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用鲜活的案
例为教材，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
从“树立法治意识，青少年不该做
什么”“树立防范意识，青少年应该
做什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教导孩子们要提高法治意
识，切忌触犯法律红线，增强安全
防范能力，加强自我保护。课程通
俗易懂，案例生动详实，其间穿插
着与同学们的互动，羸得了师生们
阵阵掌声，真正达到了触及心灵的
教育效果。

烈山区人民法院始终把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作为一项长期重要的工
作抓牢抓实，积极开展“开学第一
课”、法治进校园、模拟法庭等普法
活动，并选派19名优秀法官担任中
小学法治副校长。今年以来，共开
展法治副校长送法进校园活动 23
场次，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法、遵
法、守法、用法，受到学校师生的一
致好评。

院长主讲“第一课”
法治点亮开学季

本报讯 9月14日下午，烈山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媛媛受
烈山区委党校邀请，为50余名基层
干部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培训
宣讲，以切实做好《反有组织犯罪
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
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沿着法治轨
道走深走实。

培训会上，赵媛媛围绕《反有
组织犯罪法》的立法背景、基本架
构体例、六大亮点、淮北市扫黑除
恶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典型案例
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读，重点阐
述了对“软暴力”手段的认定、涉案
财产认定和处置等内容。讲解内
容具有针对性、专业性，条理清晰，
通俗易懂。

赵媛媛在宣讲时说，学习宣传
和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
央关于常态化、系统化开展扫黑除
恶的决策部署，基层干部一定要从
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高度，深刻认识制定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重要性，将学
习、宣传、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
罪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任务抓实抓好，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
社会环境。

宣讲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对《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立法背景
及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
把握法律条文的内涵精髓也有了
更加准确的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向基层群众加大法律宣传力度，
做好预防和治理工作，严防黑恶势
力在基层渗透、发展。

本报讯 近日，淮北卫生学校法
治副校长聘任仪式在烈山区人民法
院举行，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媛媛
受聘担任淮北卫生学校法治副校
长。

聘任仪式上，淮北卫生学校办公
室主任郭建成宣读了法治副校长聘
任决定并为赵媛媛颁发聘书。

座谈会上，郭建成对赵媛媛担
任该校法治副校长表示感谢，期望
区法院与校方今后在依法办学、依
法治校等方面携手迈进，进一步提

升学校法治水平。赵媛媛就推进新
时期学校的法治教育工作与郭建成
进行了充分交流。双方就加强法院
与学校联动，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合力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环
境达成共识。

烈山区人民法院将以此次法治

副校长聘任为契机，切实发挥法治
副校长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开展组
织师生参观学习、模拟法庭、指导学
校法治建设、“送法进校园”等更加
丰富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教育活
动，开创“法治校园”“平安校园”创
建新局面。

本报讯 日前，申请执行人张某
为表谢意，将一面写有“公正执法 高
效廉洁”的锦旗送到烈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是什么促使张某冒着高温，
到法院送锦旗呢？是执行人员横跨两
省三地的执行并成功为张某执行到位
80多万元的行为，促使他来表达这份
谢意。

原来，张某与王某钢管租赁合同
纠纷案，在经审理后判决王某需向张
某支付租金及利息 80 多万元。王某
未按照判决履行付款义务，张某遂申
请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人员
依法向王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但王某仍未履行。经过多次
查控未发现王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这时张某提供财产线索称，王某
在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有未领取的
执行款，执行人员立即准备好执行裁
定书前往铜山区人民法院，并成功提
取王某未领取的执行款40多万元。后
又经调查发现，在执行案外人宿州某公
司的情况下，执行到位的款项可以用来
偿还王某拖欠张某的租金，执行人员又
前往宿州市，从宿州某公司账户扣划了
部分银行存款。至此，王某拖欠张某的
80多万元租金全部执行到位。

本报讯 当今社会，民间借贷
纠纷已是社会矛盾中最常见的纠
纷，很多借款人面临有“账”却收不
回的难题。近日，烈山区人民法院
成功调解一起民间借贷案件，承办
法官组织当事双方于庭后耐心调
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成功化
解了这场纠纷。

被告陈某因做生意资金周转多
次向原告张某借款，原告张某累计
向被告陈某出具借款共计人民币
500000 元,按照双方约定的利息被
告陈某出具了借条一张。不料借款

期限到期后，被告陈某并未主动还
款，原告张某多次催要被拒。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张某向烈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案件受理后，考虑到案件当事
人是朋友关系，而且关系非常不错，承
办法官组织当事双方进行耐心的调
解。在初次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己
见，使调解陷入了僵局。在这种情况
下，承办法官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对当
事双方从情感和事实等方面进行了耐
心的疏导和劝解，毕竟双方能产生借
贷关系也是基于朋友关系的前提下。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最终双方达成
了调解协议，也挽回了这段友谊。

烈山区人民法院院长受邀开展
《反有组织犯罪法》培训宣讲

跨省执行暖人心
真心致谢送锦旗

赵媛媛受聘淮北卫校法治副校长

民间借贷引纠纷
法院调解促和谐

赵媛媛在少年（家事）法庭为孩子们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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